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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向把犯罪客体定义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

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并把这一犯罪客体视为犯罪

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刑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表明并

且还将继续表明，这一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

的弊端。笔者曾就这一犯罪客体理论所存在的弊端，专门撰

写过一文《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缺陷》，（注：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对这一传统犯罪客体

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根据的选择错误、对它的现实存在和

构成功能的理解错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我们应当看

到，这一理论在我国刑法学体系中已日长时久，根深蒂固，

我们不从更深的层次多侧面地揭示它的原因所致和弊端所在

，很难很快地结束它的存在。一张白纸，可画美丽图画，然

一旦先涂上糟糕之作，欲除旧布新，恐非易事。一块平地，

可建宏伟大厦，然一旦先建棚棚架架，必先清理场地，扫除

废墟。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呼唤，科学刑法理

论的任务已经昭示，即使化上一定代价，也得要为科学刑法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不可否认，我国刑

法理论目前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的混乱和众多的

瑕疵。而放下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理论包袱，压挤没有多少

理论价值的学术泡沫，将是我国刑法学界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为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揭示我国传统犯罪

客体理论的弊端，以期正本清源，除旧布新。 一、传统犯罪



客体理论存在着犯罪客体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混淆 法律是

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产物，刑法就是如此。推开人类刑法

史殿堂的大门，追寻刑法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刑

法不外乎是社会中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政

党夺取政权，形成统治秩序后，为了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政

治统治和维护自己控制领域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用以削平反

抗、制止混乱、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一种强力武器。任何

刑事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必定要从自己已有的统治关系出

发，巩固和维护为统治者所认可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刑法

的制定和适用就是为了保护现有既存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社

会利益。在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始终处于特殊的保

障法的地位。刑事立法者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有哪些犯罪

，用以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利益，一切都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出

发，把保护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规定统治关系、对统治者有利

的社会利益作为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一

意义上说，刑法中蕴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是共通的，甚

至可以说是同一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各

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党由激烈的社会对立

、社会对抗开始转向彼此能够互相容忍、互相协调、和平共

处的时代，刑法中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必定逐渐分离，刑

法的政治需要功能为主的倾向必然开始向法律公正功能为主

的倾向倾斜。一部人类刑法发展史的轨迹清楚地反映着这一

过程的演变。 刑法本来蕴含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相互关

系，能否简单地移植到犯罪客体中？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作

了大胆的尝试。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来源于前苏联的刑

法理论。而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正



好处于阶级对立、对抗的历史阶段。于是“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理解，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

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

刑法体系中的犯罪的客体”（注：［苏］特拉伊宁：《犯罪

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

。）的理论开始问世。既然在当时， 刑法被视为是阶级利益

的反映，设立一个犯罪客体的形式并把它视为是阶级利益的

载体，就成了最好的选择。然而，前苏联的刑法理论设立犯

罪客体时，一开始就把它纳入到犯罪构成结构中，把它视为

最能够说明犯罪政治性质的依据。当犯罪客体被描述社会主

义社会关系后，即使一个最轻微的犯罪，也被视为是对社会

主义社会关系的侵害。因为“无论是具体犯罪的任何客体，

它们都与作为一般客体的社会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

，而且在逻辑上和实际上也都是并列的。”（注：［苏］特

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58年版，第107页。 ）传统的犯罪客体一开始就担负着说

明犯罪政治性质的政治任务，体现着它的政治功能所在。然

而，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这里犯了一个结论性的错误，即

某种行为是否要被确定为犯罪在刑事立法上总是由于政治的

需要，而根据政治需要在刑法中确定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后

，某种行为在刑事司法中能否构成犯罪是由于法律的规定，

而不直接来源于政治需要。法律可以随着政治的需要而随时

发生变化，但刑事司法不能、也不应跨越法律的规定直接随

着政治的需要发生变化。如果在刑事司法中认定某种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来源于政治需要，那么，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

和稳定性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即使容纳了以社会关系为内



容的犯罪客体的犯罪构成，只要其在法律上的功能是一种犯

罪的规格，是一种定罪的依据，那么构成犯罪的事实只能是

一定的主观罪过和一定的客观行为。所谓以社会关系为内容

的犯罪客体无法起到定性定量的定罪作用。犯罪构成在刑法

中确立以后，刑事立法设立某种犯罪构成的政治需要依据-保

护社会利益-的政治功能已经和犯罪构成在刑事司法中运行时

所体现的法律功能开始分离。 然而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不但

把犯罪客体视为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刑法设立某种犯罪

构成的根据，体现着它应有的政治功能，而且把犯罪客体视

为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把它纳入到犯罪构成中看成可

以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根据，让它体现着法律功能。但是，

这种使犯罪客体同时具有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传统犯罪客

体理论的努力能否成功，在我们看来是值得怀疑的。政治讲

究需要，法律讲究公正。从政治需要角度而言，刑事立法设

立什么样的罪名，以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利益，总是根据立法

者的需要和意志加以选择和确定的。刑事立法者既可以针对

社会全体成员制定普遍性的刑法规范，也可以针对社会部分

成员制定专门性的刑法规范，如1981年6月10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两劳”决定》。这些刑法背后无不蕴含着一种

治国治世的政治需要。法律一经制定施行，它就成了人们行

为的规范。刑法面对的总是在一定罪过支配下已经进入刑法

领域的各种危害行为。没有法定的危害行为的出现，就没有

犯罪的成立。不管刑事立法出于什么样的政治需要，保护的

是特定的社会利益，一种犯罪的设立是针对什么样的社会成

员。为犯罪而设计的犯罪构成永远总是针对着在一定罪过支

配下的行为，犯罪构成中不可能包括政治需要这种抽象的内



容。因此，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传统犯罪客体也就不可能成

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也不可能体现传统犯罪客体理论所

设计的法律功能。 出于政治需要而创立的传统犯罪客体不可

能体现它应有的法律功能，还因为是由这一传统犯罪客体的

内容-为犯罪行为指向和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何

谓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

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

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

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多个人的合作。”（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页。 ）列宁也曾指出：

“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注：《列宁选集》，第10

卷，第88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表明了社会关系

不外乎是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或结成

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既可

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又可以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但是，人

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马克思说过：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6页。）

一个人欲与他人结成何种社会关系，是可以由这个人进行主

观选择的。他既可以确认，也可以改变。无论是确认还是改

变，都必须由这个人作出一定的行为表示才能成为现实。一

个人实施一定的行为欲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一种

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具体的、物质的，但其表现方式都是抽象

的、精神的。主体行为和客体对象的关系在唯物主义观点看

来永远是具体的物质关系，因此行为不可能跳越一定的物质

对象直接和社会关系发生联系。而即使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



由于不可能和一定的行为直接发生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决

定行为的性质。同时，刑事立法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要

保护某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只能通过法律的

规定，告诉社会成员什么行为为法律所允许，什么行为为法

律所不允许。法律总是针对人的行为而言。没有人的行为，

人在刑法上便没有意义。因此，刑事立法要保护某种社会利

益，关键在于禁止某种行为。而刑法上的行为性质，是由行

为人的主观罪过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作为传统犯罪客体内

容的所谓社会关系仍然不能具有和不会体现其所谓的法律功

能。 在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所存在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

发生混淆的深层原因，不但在于我们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内片面地理解刑法的政治功能，而且还在于我们在司法实践

中又片面地强调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为了体现刑法

的政治功能，于是就产生了可以脱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

理和一般法学的基础原理而人为创造出一个犯罪客体的形式

，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跳跃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一定的人或

物，直接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为了体现犯罪客体的法律功

能，于是就违背定罪要求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把所谓的

犯罪客体纳入到犯罪构成中来，把它看成犯罪具有的反社会

政治性质和反秩序法律性质的首要依据。其实，刑法的政治

功能和政治效果本不待言，司法实践只要严格依法办事本身

就体现了刑法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效果。然而，传统犯罪客体

理论通过创立了所谓的犯罪客体，混淆了其政治功能和法律

功能后，使得有些人更喜欢从政治的角度评定一个行为是否

已经构成犯罪，更喜欢从行为所谓侵犯的社会关系性质上分

析认定，而不是首先从行为的违法性上去分析认定。这样，



依法办事，严格执法的严肃性往往让位于政治性的评价。在

这方面，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正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

是因为在犯罪构成中增加了一个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

体，并将犯罪客体划分为直接客体、同类客体和一般客体，

一旦将某一种犯罪置放于一般客体这一层面上进行分析认定

，就可以对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任意的演绎和概括，

进而就可以对任何一种犯罪言明对其严惩的必要性而无限上

纲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法律本身在成为政治需要的产物

以后（当然还包括秩序需要），在发挥其法律功能过程中还

得处处体现、服从政治需要，那么，法律具有的公正性、严

肃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过去长期

存在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今天仍还存在的某些轻视法律、

法制观念淡漠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

认为，只有对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

其所存在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发生混淆对刑法理论和司法

实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将传统的犯罪客体还原为社会利益

，把它视为是刑事立法设立犯罪构成的根据，在这方面让其

尽显它的政治功能；而将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还原为犯罪

行为具体指向、施加影响或发生作用的人或物，在这方面让

其尽显它的法律功能。这样，刑法理论才更具有科学性，刑

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运行才具有根据性和准确性。但这是传

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已无法做到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